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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姓名混淆是指在使用姓名用以识别个人以及商业活动时,因姓名或姓名标识相同或

类似而发生的识别混淆情形。《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禁止他人 “假冒、盗用”姓名权人的姓名,但

对使用与他人近似姓名以及自然重名下的投机使用姓名是否侵权规定不明。至于在著作出版、商业广

告以及商标注册等领域,姓名权人从 《民法通则》姓名权条款上寻求保护救济,条件也颇为苛刻。通

过以姓名下个人识别利益与商业价值利益的不同保护为视角进行观察,《民法通则》第99条中应区分

出 “假冒”与 “盗用”的不同含义,有条件地吸收使用近似姓名或自然重名造成混淆为 “假冒”之一

部分,同时厘定禁止 “盗用”他人姓名属姓名标识下财产利益保护的界定范畴。其他部门法有关姓名

权人的保护性规定也应与 《民法通则》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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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uallywethinkthatapersonsnamewhichisthesameorsimilartootherpeoplecan

causeconfusionofidentification.Trademarkthatbuildsupwithanameisthesameorsimilartoother

peoplealsocreateswrongconnectionbetweenthegoodsandpeoplewhoownthename.Article99of

TheGeneralPrinciplesoftheCivil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gulatesthatusurpationof

andfalserepresentationofpersonalnamesshallbeprohibited.Butifsomeoneusedhisnamewhichis

similartootherstopretendtobesomeoneelse,tortlawhasnotstipulatedthatbelongtotheinfringe-

ment.Tochangethissituation,firstweshouldexplainthat“Generalprinciplesofthecivillaw”the

99thshouldbeliableforthedifferencebetween“fake”and“theft”.Thenthe“fake”canalsomeansif

someoneusedhisnamewhichissimilartootherstopretendtobesomeoneelse.

Keywords:TheRightofName;IdentificationConfusion;FalseRepresentationofPersonal

Names;UsurpationofPersonalNames

—94—



 专论 财经法学 2015年第4期 

一、问题

人的姓名的作用是使人们在一般交往包括在

法律交往中相互识别[1]……姓名乃用以区别人己

的一种语言上的标志,将人予以个别化,表现于

外,以确定其人的同一性。[2]另外,知名人士的

姓名具有推销商品及服务的商业用途。[3]以上论

述所指,即是姓名在个人参与社会活动中所具有

的功能。在身份识别的用途上,姓名用以区分个

人;在商业推广的用途上,姓名则作为其他标识

对产品或服务予以区分。前者体现了个体的人格

尊严,后者则代表了特定人的商业价值,但就损

害结果的表现来看,都是造成受众识别混淆进而

导致权利人利益损失。
就围绕姓名造成识别混淆的侵害行为,我国

《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禁止对姓名的 “假冒、
盗用”。① 学理及司法实务中的通说对此处 “假
冒、盗用”的理解是,假冒是指冒名顶替,使用

他人姓名并冒充该人参加民事活动或其他行为;
盗用是指未经他人同意或授权,擅自以他人名义

实施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② 而比较法上对

侵害姓名权行为的规定,一般使用的则是 “冒
用”、“无权使用”与 “不当使用”等措词。③ 对

《民法通则》第99条如此理解,问题有三④:
第一,假冒他人姓名,其对象是被假冒人之

身份,但效果体现在假冒身份的各种行为。而盗

用他人姓名亦是在他人名义下强加其本人没有实

施的行为。仅以加害人是否亲自 “冒充”作为行

为方式区别的判断依据,且并未说明两者有何区

别,对侵害 他 人 姓 名 权 的 责 任 成 立 认 定 有 何

意义?
第二,正因为在行为内涵定义时并未恰如其

分地找到其背后的利益保护分割点,除了行为内

涵上并无本质区别外,假冒和盗用在侵害结果以

及相应的责任区分上没有说明。⑤ 姓名权的内涵

同样具有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如果说假冒与盗

用在导致利益损害时并无分别,那么同时规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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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此外,《著作权法》第48条第8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3项、《广告法》第25条、《商标法》第9条

及第32条等,均规定在利用姓名时不得作混淆视听以产生姓名利益归属错位之不当使用。
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 423页;杨立新:《人格权法》,法

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页。实务中对侵害他人姓名权的行为类型描述上亦主采这种说法,参见案例 “庄鑫因与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泉民终

字第660号民事判决书;“张万民与被上诉人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姓名权纠纷一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

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乌中民一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何某、杨某因姓名权纠纷一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2013)沪一中民一 (民)终字第1838号民事判决书。
《德国民法典》第12条:有权使用某一姓名的人,因他人争夺该姓名的使用,或因无权使用该姓名的人使用

此姓名,从而使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权利人得请求排除此侵害。有继续受侵害之虞时,权利人得提出停止侵害之诉。
参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瑞士民法典》第29条第2款:因他人冒用姓名而

受到侵害的人,可诉请禁止冒用;如冒用有过失的,并可诉请损害赔偿;如就侵害的种类侵害人应当给付一定数额的

慰抚金时,亦可提出此项诉请。参见 《瑞士民法典》,殷生根、王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奥
地利普通民法典》第43条:任何人因使用姓名的权利产生争议,或任何人因他人未经授权使用其姓名 (包括假名)遭

受损害的,均可诉求排除妨害,侵权人有过错的,受害人可请求损害赔偿。参见:周友军、杨垠红译,《奥地利普通民

法典》,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意大利民法典》第7条:法律确认每个人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因他人

不当使用姓名而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可以通过法律救济途径请求停止侵害……参见费安玲译: 《意大利民法典》
(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 12页。

通说有关 “假冒、盗用”的理解虽不尽合理,但对目前司法实务并无太大影响。根据笔者所搜集整理的案例

来看,法院往往根据实际损害后果去进行侵权责任承担的具体分析,并不在乎对侵害姓名使用权的行为类型作出更细

致严格的区分并形成判例学说。
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两种侵害姓名的具体行为也同时归入 “假冒、盗用”之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以下简称 《民通意见》)第141条规定:盗用、假冒他人姓

名、名称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姓名权、名称权的行为。第149条规定:盗用、假冒他人名义,以函、电等方

式进行欺骗或者愚弄他人,并使其财产、名誉受到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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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有何意义?
第三,无论是假冒还是盗用,都是针对加害

人的行为而言的。但侵害行为的类型提取是不可

能穷尽且完美的。在对侵害行为类型作出规范的

同时,权益保护体系也需要有能吸纳全新类型的

概括条款。对姓名使用权的侵害救济条款只作行

为方式上的描述,未免有所缺失。
此外,《民法通则》第99条所面对的更大的

困难是,加害人使用并非与姓名权人相同之姓

名,而体现为读音、字形相似,或结合其他方式

使其形象与姓名权人难以辨识,假冒、盗用 “他
人姓名”的规定使姓名权人难以依姓名权条款得

到保护①;更有甚者,加害人利用姓名决定及变

更之固有权利,造成公共登记上姓名相同再进行

使用②,或利用笔名、艺名拟定之自由,使用与

他人相同的姓名,谋取不正当利益③。此时 《民
法通则》第99条对 “他人姓名”的假冒、盗用

在条款文意上难以通达,又不能轻率否定形成相

同姓名时自然人对姓名自主决定及使用之效力。
围绕姓名类标识产生的商业性混淆与个体姓

名识别上的混淆不尽相同:人格平等且尊严无

价,但个体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却是可以得到评估

的。在涉及姓名的其他标识性使用,特别是在姓

名转换成为其他商业标识进行使用时,各部门法

对原姓名权人的权利保护做法不一:作为广告形

象的一部分而使用的姓名,《广告法》第25条采

取了未经授权则全无的标准;在商号、企业名称

的选择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3项要

求不得 “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
但仍以 “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作为违法必

须构成要件;而在商标注册中,特别是对他人姓

名进行加工形成商业标识的情况中,认定构成使

用他人姓名侵权的,在构成要件认定上更为苛刻

(姓名相同+知名度要求)。④ 面对这些部门法的

特别规范,《民法通则》第99条禁止 “假冒、盗

用”他人姓名作为一般规范,具有怎样的内涵效

力? 现有立法及司法实务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通过特别法的适用能够在这些领域对姓名权

人予以保护,但保护效力强弱不一,且 《民法通

则》第99条作为姓名权利保护的核心条款,如

果在该条的适用上出现问题,却在其他法律中得

到了姓名利益上的保护,法规范的体系性与民事

权利内涵的统一性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目前国内有关姓名权的学理分析,就其保护

利益、权属本质以及一般侵权类型等,皆多有珠

玉在前。⑤ 各特别法分支中涉及自然人姓名与广

告、商标、域名转化利用规范的基本讨论也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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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爱农与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4)三中民

终字第048.3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最终依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判决新世界出版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非 《民法通

则》第99条。
“湖南王跃文诉河北王跃文等侵犯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10期。
“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与罗林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6)一中民

终字第6252号民事判决书。
“云迪及图”商标争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2009]第25683号

重审第07111号争议裁定书;“贝壳汉母”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2010]
第17044号商标争议裁定书等。商标争议案中多运用 “具有不良影响”条款对以近似名人姓名的商标注册进行裁定驳

回,而没有认定是侵害他人的姓名权。
参见王利明:《论人格权商品化》,载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张平华:《人格权的

利益结构与人格权法定》,载 《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王坤: 《人格符号财产权制度的建构及其法律意义》,载

《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隋彭生: 《人格派生财产权初探》,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5期;温世扬:《析 “人格权商品化”与 “人格商品化权”》,载 《法学论坛》2013年第6期;温世扬:《论
“标表型人格权”》,载 《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刘召成: 《人格权主观权利地位的确立与立法选择》,载 《法
学》2013年第6期;张红:《姓名变更规范研究》,载 《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李永军:《论姓名权的性质与法律

保护》,载 《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1期;刘文杰:《民法上的姓名权》,载 《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陈龙江:《德
国民法对姓名上利益的保护及其借鉴》,载 《法商研究》2008年第3期;袁雪石:《姓名权本质变革论》,载 《法律科

学》2005年第2期;张善斌、冯兴俊:《姓名权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载 《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徐武生、徐铁

岩:《对户籍立法中姓名权的若干问题的思考》,载 《公安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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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沉淀。① 但有关上述姓名混淆问题的专题研究

仍付诸阙如。本文需要研究的是姓名二重社会

功能上所具有的不同利益的保护与现有 《民法

通则》第99条的解释如何协调,以及是否需要

增补姓名权的内涵。下文即以姓名的个体识别

功能以及姓名作为其他标识的识别功能入手,
以姓名相同与姓名近似为侵害行为特征上的区

别,综合我国判例学说,寻求对上述问题的合

理解答。

二、冒用:个体识别混淆侵权

关于称谓使用的混淆,首先应依据姓名作为

交往工具性特质确立两点前提:其一,需对所涉

混淆的称谓进行使用。只有当所涉混淆称谓为不

同个人而为使用,社会认知识别上才会发生混

淆,否则不会产生侵权问题;其二,姓名在交

往中出现混淆,需达到社会对混淆发生予以肯

定的一般认识,但并不要求实际出现大面积的

辨识错误。一来可以及时制止侵害结果扩散,
减少损失;二来省去姓名权人举证麻烦,便于

维权。
可以索引到明确个人身份的其他信息,如身

份证号、医疗保险证号、驾驶证号、通讯地址及

方式等。虽可被人冒用,但这些信息乃是身份确

认的社会规范性要素,日常生活工作中不作交往

性使用,在进一步的身份确认中,才会涉及。
即,需要对这些身份信息进行确认时,也需要对

姓名称谓的确认。将这些要素纳入姓名权条款的

保护,不符合姓名称谓的功能本质,也没有实际

意义。②

在不同性质的主体之间虽然存在称谓相同、

近似的情形,如自然人称谓与其他社会组织称

谓相同、近似,但一般来说很难产生辨识的混

淆。比如 “李宁”作为自然人姓名,与作为社

会组织的 “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不会发生

辨认错误的情形。同样,自然人称谓与物品、

动物名称重合者,也不会发生辨识上的错位。③

所以,存在混淆危险的,应限于自然人正式姓

名、假名之间的讨论。

在现有的信息化大环境下,个人身份的识别

除了姓名,还有诸如身份证件、电话号码、个人

照片等等,冒充他人需要全方位地捏造身份信

息,这也使姓名权人较为容易发现他人的侵害行

为,此类侵害也是 《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的

典型的 “假冒”。但在图书、音像资料出版行业,

姓名仍是重要的个人信息识别工具。
《著作权法》第47条第3项规定 “没有参加

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应承担侵权责任;第48条第8项规定 “制作、
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也应承担侵权责

任。以上规定表明,虚构作者与作品联系的,都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侵害相同权利,放在

同一条或许较为合适;如果不同,那么分别侵害

的是什么权利,条文并未说明。有的法院认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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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马波:《制度语境与法律概念功能的界定路径分析———以在先姓名权保护为视角》,载 《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2014年第2期;袁博:《商标注册在先权利中名人姓名商品化权的保护》,载 《中华商标》2013年第8期;
陈志兴:《使用自己姓名作为商标注册不得有不良影响——— “刘德华”商标确权案引发的思考》,载 《中华商标》2013
年第8期;陈晓丹、袁婷:《当商标权遇上姓名权》,载 《中华商标》2012年第6期;臧宝清:《关于姓名权与商标权冲

突有关问题的思考》,载 《中华商标》2013年第3期;冯晓青、谢蓉:《商标注册不得侵犯在先权利之姓名权———易建

联公司与 “易建联”商标注册争议纠纷案解析》,载 《CHINALAW》2012年第6期;丁颖、冀燕娜:《专门性域名争

议解决机制中投诉人权益的认定》,载 《知识产权》2013年第8期;来小鹏: 《完善我国姓名注册商标的法律思考》,
载 《中国工商管理》2013年第2期;周波:《姓名权作为在先权利在 <商标法>框架下的保护现状分析——— <商标法>
第三十一条的适用及其存在的问题》,载 《中国专利与商标》2013年第1期;杜小卫:《域名抢注及其法律规制》,载

《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鄢斌:《UDRP网络姓名权保护规则研究》,载 《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王泽鉴先生认为,就台湾地区 “民法”第19条规定而言, “凡在社会交易及生活上具有识别性功能的标志,

均应纳入受 ‘姓名权’保护的范围”。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台湾三民书局2012年版,第139页。
所以,将 “以他人姓名称呼猫犬者”,不发生身份混淆错位,应视为不当使用姓名。在程度严重时,姓名权

人亦可提出名誉权保护之诉,防御侵权人之不当行为。参见马爱农诉新世界出版社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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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均是侵害署名权的规定①,也有法院认为将

他人姓名冠以非其作品的行为并非侵害姓名权人

的署名权,而是姓名权。②
署名行为意喻著作权人对其作品表彰其与作

者具有创作联系,作品附有作者人身属性。但对

于市场而言,读者在遴选文化产品时并不事先预

知其对产品的满意度,优秀的作者无疑与优秀的

商业品牌一般,能够增加读者对该文化产品的兴

趣与信心。署名权强调的是作品所吸附的特殊人

身属性,是特殊姓名权,署名行为体现出的商业

价值并非姓名权人人格内涵中的商业价值,而是

作者将精神投入到作品中,作品本身具有的商业

价值。正因为此,署名权的侵害要考察对象著作

权人与作品是否实际存在客观对应联系。由此可

见,《著作权法》第47条第3项表达的是他人侵

害真实著作权人的署名权 (并非假冒),第48条

第8项则是著作权人侵害他人姓名权的假冒行

为,其内涵与一般假冒他人的行为无二。
对于 《著作权法》第48条第8项的禁止假

冒规定,现实中较为特殊的情形则是,若登记姓

名或者使用的笔名、艺名相同或相似,法院对是

否构成假冒他人的意见并不统一。但一般看来,
若确实引起受众对作品来源的辨识混淆,此时能

否通过姓名权条款对被假冒人予以救济? 又如,
在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出现了现实人物与虚拟

人物之间的姓名相同或相近,是否会产生混淆?
在具体情况的判断中,是否可依姓名权条款而保

护现实人物姓名的独特性?
(一)使用相同姓名是否构成假冒

现实中同名同姓的情形并不少见,但在著作

权的表达中如果是类似作品且对作者介绍语焉不

详,则容易引起读者误认。假冒他人出版 “伪
书”或发行音像制品的,在我国屡见不鲜。③ 其

中最为有名的,则是 “湖南王跃文诉河北王跃文

等侵犯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在该案中,
湖南王跃文是国家一级作家,其在1999年创作

的小说 《国画》口碑颇佳。而河北王跃文原名为

王立山,改名后发表了长篇小说 《国风》。 《国
风》一书对作者的简介是 “王跃文,男,38岁,
职业作家,发表作品近百万字,小说因触及敏感

话题在全国引起较大争议”。湖南王跃文后起诉

中元公司、华龄出版社和叶国军以及王立山制

作、出售假冒其署名的作品,侵害其著作权,且

对原告构成不正当竞争。
就河北王跃文假冒湖南王跃文,法院认为:

尽管在 《国风》一书发表前,湖南王跃文已经成

为知名人士,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禁止他人使用

与知名人士相同的署名。 《国风》一书的作者署

名 “王跃文”,其来有据,是正当行使著作权中

的署名权,不是 《著作权法》第47条第8项

(修订后为第48条第8项)所指的假冒他人署

名,不侵犯湖南王跃文的著作权。而对于河北王

跃文是否采取了不正当竞争手段,法院认为:
“作为文化市场的经营者,作者往往通过在作品

上署名,来传扬自己和自己的写作方式。消费者

在选购图书时,作品题材和作者是其考虑的主要

因素。知名作家在作品上的署名,已经成为图书

的一种商品标识,发挥着指引消费者作出消费决

定的重要作用。知名作家的署名一旦被借鉴、仿

冒、攀附或淡化,就可能引导消费者作出错误的

消费决定,从而影响到署名人的正当权益,因此

这些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于是裁判河北王跃

文并非假冒湖南王跃文,但河北王跃文构成对湖

南王跃 文 的 不 正 当 竞 争,依 法 应 当 承 担 赔 偿

责任。④
在罗林案中,因歌手潘晓峰发行的专辑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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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广东金融学院与蒋峰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39号民事

判决书;“姜国因与人民出版社、王晓辉侵害著作财产权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1)二中民终字第

20606号民事判决书。
“何国贵因姓名权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0)一中民终字第2011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郭敬明不满伪书侵占市场,呼吁国家健全知识产权法律管理”,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

0609/3950919.shtml; “虚假故事,能成为 ‘心灵鸡汤’吗”,http://xh.xhby.net/mp2/html/2011 04/28/content_

356394.htm;“畅销伪书 ‘现形记’”,http://news.163.com/10/0201/01/5UDCH4TS000120GR.html。访问日期:2013
年12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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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刀郎”,并采用了与 “刀郎”罗林类似的商

品包装风格,从而引起纠纷。潘晓峰辩称, “刀
郎”本为新疆少数民族称谓,属国民之共有财

富,人人均得使用,其自称 “西域刀郎”也与罗

林之 “刀郎”不同,不存在仿冒侵权。法院认

为,尽管 “刀郎”一词具有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等

含义,但因罗林以艺名方式推出其歌曲作品为公

众所认知, “刀郎”一词不仅带有原有含义,而

且兼具 “演唱者罗林”的特定署名含义。且潘晓

峰专辑收录与罗林专辑曲风近似的歌曲,配以相

近似的雪域背景,追求与罗林专辑近似的视觉效

果,尤其在其专辑包装上标示演唱者潘晓峰 “西
域刀郎”艺名时,弱化使用 “西域”,突出放大

“刀郎”,其结果是对罗林 “刀郎”艺名的使用和

演唱者身份的假冒;且在包装内部介绍上,尚有

多处未将 “刀郎”与 “西域刀郎”进行区分。最

终法院认定飞乐影视制品公司与潘晓峰侵犯了罗

林的作品署名权和表演者权,而非援引姓名权条

款对其进行保护。在对 “刀郎”与 “西域刀郎”
之间的混淆方式进行认定时,法院认为: “潘晓

峰在非罗林创作的作品上署名为 ‘刀郎’,在非

罗林演唱的作品上标注 ‘西域刀郎’,虽在 ‘刀
郎’前加注 ‘西域’,但由于 ‘西域’与 ‘刀郎’
的含义相关,并未产生修饰或限制作用, ‘西域

刀郎’与 ‘刀郎’并不具有实质区别,加之在具

体使用中 ‘西域’二字仅以印章方式置于 ‘刀
郎’二字左上角,字体大小与 ‘刀郎’二字不同

比例,故 ‘西域刀郎’与 ‘刀郎’基本相同。”①
但还需注意的是该案一审法院判决意见:

“本案争讼的是冒名问题。对此,我国 《民法通

则》规定了权利人有权制止假冒其姓名的行为,
《著作权法》规定了署名权和假冒他人署名的法

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经营者不得

擅自使用他人姓名。上述法律均是针对冒名行为

的法律规范,其中姓名权侧重于保护权利人的人

格利益,制止假冒署名既保护人格利益,也保护

财产利益,制止不正当竞争则主要保护财产利

益。对作者署名或者表演者署名的假冒,冒用者

的目的不在于损害作者基于姓名的人格权益,而

在于利用作者署名的影响推销自己的作品,所损

害的是作者与作品的联系以及相应的财产权益,
基于姓名权已不能给予有效的保护。侵犯署名

权、不正当竞争之构成要件与侵犯姓名权之构成

要件存在上述交集,相对于姓名权而言应属于特

别规则。”②
与刀郎案相似的案件亦曾在我国台湾地区发

生 (“鱼夫、鱼父”案)。在该案中,上诉人笔名

“鱼夫”,从事政治评论漫画写作经年,夙著盛

誉。一审中原告 “鱼夫”主张,其于1989年公

职人员选举期间,绘制 “请支持民进党成为有力

的制衡力量”漫画广告,并登报刊载。同年11
月30日 《联合晚报》第九版下半版刊登署名

“鱼父”,仿冒上诉人 “1989年票选 ‘最受欢迎’
评论漫画家”所绘制 “谁能让下一代过得更好”
漫画广告,极力丑化民进党人士,故认为 “鱼
父”侵害其姓名权。法院认为,是否侵害他人姓

名权,系以使用之姓名是否可能使人产生误认混

淆之虞为判断标准, “鱼夫”与 “鱼父”均为绘

制选举期间宣传漫画,惟其诉求之政治评论理论

并不相同,图形外观互异,难以认为有抄袭、模

仿的情形。[4]

在以上案例中,无论自称姓名或是登记姓名

与他人相同或是相似,行为人确有自身行使姓名

权利的合法基础 (自我表达之自由),即便是因

他人过失而产生了混淆误认,造成损失的,拥有

相同文字姓名的其他权利人并无加害或不作为之

违法。但将自身身份特征 (特别是从严格的社会

秩序角度来看)包装得跟他人一般无二,再将此

身份投入社会交往,导致的后果必是在此因果关

系下可期待的混淆状况及其不正当利益归属。此

种行为本身即代表了对侵权后果的积极追求。此

即梅迪库斯所谓 “冒用他人姓名从事行为是指冒

名者给出的姓名旨在指向某个特定的人,并且恰

恰要使这个人接受私法上的约束”。[5]这是典型的

制造辨识混淆而造成权利人之间法益失衡的行为。
如在王跃文案中,从王立山改名到创作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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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6)一中民终字第6252号民事判决书。
而关于署名权的判断,笔者赞同只有作者才享有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在作品上冒他人之名并非侵犯他人署

名权的行为。参见王迁:《“署名”三辩———兼评 “安顺地戏案”等近期案例》,载 《法学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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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进行出版发行,明显针对的是湖南王跃文的

《国画》一书的影响力和市场价值。王立山之改

名行为仅获得了使用该姓名的一般正当性。 《著
作权法》第48条第8项规定实则是保护姓名权

人不被他人冒用姓名进行创作,并不关涉到姓名

权人的著作权问题。虽然湖南王跃文所受经济利

益损害由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3项、第

20条第1款得到救济,但登记重名而加以权利

滥用者,应当认定是冒名侵权行为,应对原告姓

名权上的精神利益请求 (赔礼道歉)予以考虑。
但法院认为赔礼道歉民事责任是人身权利受到侵

害时,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由于各被告

的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故对此项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①
对于相似姓名混淆的案例,则需要在裁判上

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法院积极将 “西域刀郎”
认定为 “刀郎”的冒用名,与现行相关法律规定

密切相关。《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有下列

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

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八)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采用

下列不 正 当 手 段 从 事 市 场 交 易,损 害 竞 争 对

手…… (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

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根据上述法律

规定,只有将 “刀郎”与 “西域刀郎”等同起

来,才能进一步认定存在 “假冒他人署名的作

品”,以及 “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但此仅

是法院在机械套用法律,还是称谓 (姓名) “相
似”性混淆类型的侵权并无存在空间? 抑或是

《民法通则》第99条中的 “冒用”姓名规定并不

能解决此类问题? 当 “假名”伴随归属其下之作

品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时,该商品如何在消费群体

中形成吸引力,符合消费者的品质预期,形成作

品的相关联人物尤其是作者的标签效应是 “假
名”者所追求的。罗林案中法院认为 “西域刀

郎”在表达和包装上弱化 “西域”,且 “西域”

没有限定、指向效力,表达的含义应当理解为潘

晓峰作为作者,此时所使用的身份表达即为 “刀
郎”而非 “西域刀郎”。故实际上判断的关键应

是该作品信息所指向的作者是否为 “刀郎”,而

不是 “刀郎”与 “西域刀郎”存在怎样的具体差

别。生活中另有包装上标明 “××新著”、 “×
×续著”字样,实则是 “××新”之作品的情

形②,此时作品作者所欲表达的身份,按一般

社会认知判断,也应是知名作家的身份。按这

样的理解,采 《民法通则》第99条、 《著作权

法》第48条第8项与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
条第3项中行为要件构成的严格解释,则较为

妥当。
由上可知, “模仿”他人姓名是无法适用

《民法通则》第99条之姓名冒用禁止条款的。分

析此两案例的意义,在于突破字面文意的浅层纠

缠,进一步追问在一般人看来的 “相似”称谓是

否得为成立侵权的关键要素。姓名与其名义下的

行为具有密切联系,姓名称谓在相似基础上是否

构成混淆损害,不能孤立相关行为得出结论。具

体而言,在罗林案中, “西域刀郎”与 “刀郎”
近似,两者署名下作品风格近似,商品包装也具

有很多共同特点,结合起来就使得受众产生了其

是 “刀郎”的错觉。故而可以认为, “西域刀

郎”这一称谓并不有损于 “刀郎”的姓名权,
惟 “西域刀郎”在推广其作品的行为中进行了

全面性的模仿,最终造成了混淆的发生。在这

一行为中,出现了姓名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行

为。而在 “鱼夫”案中,抛开 “鱼父”称谓是

否与 “鱼夫”近似这一问题,署 “鱼父”名者

所绘漫画广告意涵指向与 “鱼夫”相左,信息

受众面对相异观点,自然地不会认为此两幅作

品出自同一人之手。故综合来看,两者之间并

未发生混淆。
因此,在有其他表意信息 (特别是商品)辅

助的情形下,该 “相似”称谓与原称谓皆指向同

一人,即是等同于 “使用他人姓名”(《反不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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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赔礼道歉民事责任的适用参见张红: 《不表意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以赔礼道歉民事责任为中心》,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冒名 金 庸 开 博 发 《新 越 女 剑》金 庸 要 告 假 冒 者”,http://book.sina.com.cn/news/c/2007 04 18/

1335213679.shtml,访问日期:2013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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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法》第5条第3项前段)。① 尤其是在市场

环境中,个人称谓相似,例不胜举。而在一般社

会交往中,尽合理之注意义务,对相似人物的称

谓进行识别,也是对正常社会活动参与者的一种

基本要求。但在商家的各种销售手段下,消费者

了解到的信息具有阶段性和诱导性。此种混淆行

为属对消费者的欺骗性宣传,应认定为欺诈行

为。[6]消费者自可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条的规定,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
(二)作品描写人物姓名混淆侵权

1.写实性作品描写中的姓名混淆

作品中所出现的人物称谓重合乃是指书刊、
电影等作品中人物的姓名与现实中人物之姓名重

合。[7]此种情形,若以真实人物作传记、访谈类

创作,多在未有姓名权人授权的情形下,创作有

关该人之传记、人生感悟或捏造、暴露姓名权人

之隐私等信息,是为对姓名权人人格上的不当堆

砌。在张艺谋案中,由被告黄晓阳所著 《印象中

国:张艺谋传》一书,于2008年8月经被告华

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封面为张艺谋肖像,肖

像下方署有 “张艺谋”字样的手写签名。该书内

容涉及原告张艺谋婚姻家庭、个人情感、事业成

就等诸多方面。书中多处内容直接描述了原告张

艺谋的婚姻生活及感情纠葛,且相关内容多以

“他或张艺谋说”的描述方式出现。原告张艺谋

以两被告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张艺谋授权许可使

用其个人肖像、伪造其签名,道听途说、肆意捏

造内容,并大肆对外公布张艺谋的隐私为由,主

张被告侵害其肖像权、姓名权、名誉权,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② 在杨澜案中,被告北京工业大学

出版社于2009年12月未经杨澜授权出版发行了

《杨澜给女人24堂幸福课》一书,作者为李文

静。该书不但以杨澜的姓名命名,且在封面、页

面使用了大量的杨澜肖像照片,通篇贯穿杨澜的

经历、经验以及 “杨澜认为”等表述形式。杨澜

以被告出版社及作者通过强行将侵权作品与杨澜

之间建立联系,使公众误以为这一联系的存在,
以实现违法获利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赔偿。③ 在

上述两则案例中,姓名权所受的侵害主要来源于

未经姓名权人授权使用了姓名权人之签名 (张艺

谋案),或似在杨澜案中,以杨澜第一人称的表

述形式,使作品与杨澜之间建立错误联系。以上

类型之侵权,亦涉及对姓名权人的名誉、隐私利

益的侵犯。其对于人格上利益的其他侵害,应针

对不同客体所受损失以寻求救济。

2.虚构作品描写中的姓名混淆

另外的情形是,作品与现实并无直接契合,
但不脱离真实世界的基本架构。就创作者角度而

言,分为创作者事先知道现实中此人的存在并以

其为原型进行同名形象之创作、创作者事先知道

现实中此人但改变其形象进行创作和创作者不知

现实其人之形象而为创作。④ 但在诉讼中此种分

类之判断将会十分困难,因为单从主观意愿出发

很难得出创作者是否存在恶意———作者创作的人

物的姓名偶尔与实际存在的姓名一致,常常会给

实际存在的人物带来麻烦,但此种行为不具有违

法性,原则上受害人对这种姓名的使用只能容

忍。[8]原告难以证明被告存在主观恶意。一般而

言,恶意创作某形象与现实中人物吻合,虽难以

造成大众对现实中某个人的混淆误认,但对影射

之人却可能造成形象上之影响 (如对名誉权或私

生活的侵害)。当小说家、戏剧作家或电影编剧

对其作品中的人物使用与现实中某个真人相同之

姓名时,该真实存在人得否对上述小说家等,提

起禁止 (或请求变更)使用该姓名并请求损害赔

偿之诉讼? 此涉及对 “姓名之尊重”与 “文学及

艺术之创作自由”之对立的重大法益衡量问题。
有关这一问题,实务案例鲜见。在德国实务

上有人认为,在文学作品或者电影中使用他人姓

名,非属姓名权之侵害,盖其不构成姓名使用,
而仅为单纯之姓名提及 (namesnennung)。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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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实际上,此处是因有不实描述或非经授权进行纪实性描述,导致被描写之姓名权人与该作品及作品中之描述

发生不应有之关联。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0)高民终字第411号民事判决书。
“杨澜 ‘被出书’案一审胜诉 获赔偿45万元”,http://365jia.cn/news/2011 09 20/6E5D1831AB460A02.html,

访问日期:2012年5月13日。
参见杨立新:《小说侵权责任研究》讲稿,2001年9月5日,第5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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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应借由一般人格权,就可能侵害私领域或

名誉之情事,加以救济。[9]法国裁判见解认为真

实人物亦可与作品中虚拟人物发生混淆关系,但

仅有 “混淆之危险”尚不满足,须有因该混淆而

有 “损害”之情事,即权利人须证明 “足生损害

之混淆”(confusiondamageable)或有其危险之

存在。但其实质也是针对虚拟人物与现实人物姓

名重合时,所投射的不良依附影响。[10]例如,在

法国的一则案例中,知名电影导演 K于其所制

作上映之电影中,有一诱拐小孩之角色,该诱拐

犯为取信于电影中小孩之双亲,而有一句 “我是

S公司之宣传部部长 ‘HenriChemin’”的对

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确有S公司,且

于同样部门之负责人姓名就有 “HenriChemin”
存在。就此一案例,巴黎第二审上诉法院判决命

该电影导演与电影公司应给付 “HenriChemin”

12000法郎之损害赔偿。① 对于 “足生损害”之

混淆危险,在多数裁判上,均认为应限于小说家

等人就其等著作中所使用之角色系属 “可憎恶的”
(odious)、“感觉不好的”(déplaisant)、“滑稽的”
(ridicule)之角色时,权利人始得对小说家等人有

所请求。例如,某称姓为 “dArenberg”之公爵,
对A电影公司起诉请求禁止A公司在其某部电影

中继续使用该 “dArenberg”之音声与表记并请求

损害赔偿,法院最后驳回原告之请求,认为电影

中以 “vonArenberg”之姓登场之德军将领,该人

未必是被描述成 “可憎恶的”或系 “滑稽的”
角色。②

除上面所述的要件外,如若要对创作者的主

观过错作出判断,应尚有需要注意之处。小说作

家等人于写作时已知悉该已存之人物,并有意地

使该真实人物姓名于其作品中出现之事例不在少

数,然而因不注意或系因调查不周而出现的情况

同样存在。此时法院裁判需进一步求诸被告是否

有故意过失存在。就后述情形,作家于写作当时

固可能不知有 “可生损害”之混淆危险存在,惟

其接到本人之抗议后,倘未为适当处置,则可能

被认为是已具有故意过失。比如,作家D的小说

中有一担任上尉的 “姓”为 “Duglandierdela
Bastie”的角色,该上尉后来变成俘虏,然而,
该上尉对于其被俘虏同伴间之脱逃计划,竟以不

能突出其才能为由而拒绝参加该脱逃计划;另一

方面,有 一 担 任 将 领 的 姓 名 为 “Royerdela
Bastie”的真实人物存在,且该人于担任上尉时

曾为德军所俘虏,并有几次试图脱逃的经历。其

对该作家D提起诉讼,请求禁止该小说使用其

“姓”、损害赔偿及登报澄清。第一审法院判决原

告胜诉 (损害赔偿金额为50万法郎),被告提起

上诉,上诉法院认同原告大部分请求 (但损害赔

偿金额减为仅赔偿1法郎)。值得注意的是,上

诉法院针对 “于取得同意或因不注意而使用某

‘姓’时,对于 ‘可生损害’之混淆有所助力之

场合”,肯定原告有提出异议权利问题上的意见

评述。盖原审系认定倘被告调查现役军人名簿,
即可避免发生混淆之危险,对于此,上诉审并不

认为就此点而言被告方面有何过失存在 (因在现

役军人名簿上,原告之姓名被记载于 “Royer”
之处),但上诉审判认为被告于知道原告提出抗

议后,仍然未有适当处理,故认为被告有不注意

之情事存在而存有过失。③
通过德、法两国司法裁判及学说,结合我国

现有情况,可以发现,对于创作的文学作品、电

影中的人物与真实人物姓名相同的情形 (传记类

作品除外),虽然在某些场合会引起读者 (观众)
对持有该姓名人士其经历、品行的误解,但很难

产生对现实中人物身份定位的破坏的后果。换言

之,此种姓名指称不会导致该姓名下自然人身份

确定的混淆 (将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混淆起来是

难以想象的),自然不应交由控制身份属性的姓

名权予以考量,而在创作人有主观歪曲故意时,
对姓名权人的名誉、隐私造成侵害,自有相应权

利类型予以保护。

三、盗用:姓名商业利用混淆侵权

使用与他人相同的姓名制造称谓混淆,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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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巴黎高等法院1974年3月16日判决J.C.P.,1975.Ⅱ.17935。
谢努大审法院1962年3月13日判决Gaz.pal.1962.Ⅱ.158。
巴黎高等法院1957年7月10日判决D.195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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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导致行为、贡献归属 (不管是法律意义上还

是社会影响上)都会出现错误。[11]在广告、商

标、企业名称、网络域名等涉及姓名使用的场

合,虽然一般不会出现个人称谓上的混淆,但在

携有知名人士姓名的广告、商标等上却可能出现

与姓名权人未予授权使用其姓名的情形。在这种

情形下标示出的姓名所指向的姓名权人是明确、
特定的,只是这种姓名使用和姓名权人之间的关

联性存在问题,导致称谓利益发生分流与减损。
因而,姓名外化关联混淆的发生,必须限定

在对姓名权人的称谓本身进行利用表彰的范围

内,而非携有其姓名下一切行为的总结。换言

之,姓名外化关联的混淆,不发生姓名权人身份

错位与辨识混淆的结果,是为一般人对该关联关

系与该姓名权人称谓下其他同质关联关系 的

混淆。
姓名权人若欲避免此种混淆发生,核心的内

容即是控制他人对自身姓名的关联性使用。而这

一控制的范围与力度,必须符合称谓关联 “混
淆”的界定内涵。就范围而言,将他人姓名用于

标示物品或社会组织,则易产生该人与标示对象

间有一定关系的印象,但仅以产生错误印象为由

即认为构成姓名权侵害,容易无限上纲至将一切

藉由姓名指称导致错误印象的行为,均归属为侵

害姓名权,势必有所限制。[12]而称谓关联 “混
淆”中所涉之关联关系,必须在该姓名下有其他

相同性质之关联关系可与之类比,或按一般社会

认知可予推知。这一类关联关系众多而活跃存在

的,是为商业利用之场合。因此,称谓利益 “混
淆”的适用集中在了商业利用中姓名归属的不正

确排除。申言之,在明知或可推知姓名权人决然

不会允许其称谓存在与某项事业的关联关系时,
此时应认定为不当使用他人姓名而非盗用他人

姓名。①
而对于控制力度即 “关联性”程度的要求,

反映的则是姓名权人的称谓与商业利用中所标示

出的文字符号的联系紧密程度。只有探明该文字

符号所指即唯一的姓名权利人,才能进一步判断

该关联关系是否导致称谓利益的 “混淆”。在存

有重名的前提下,姓名权利人的明确,需通过实

际情形具体推断;而商标的文字符号与姓名之

间,若存在一定差异 (相似关系),是否可得其

确为姓名权人所持有的称谓,值得讨论;另外值

得关注的是,在广告活动中,对姓名权人称谓的

使用手法,也存在不同情况。厂商可藉由特殊的

广告手法,使得遭到无权使用的姓名或肖像具有

吸引消费者目光的作用,且不会引起该名人为商

品 “背书”之误认。[13]这些侵权手法的不同,对

姓名权人人格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损害,需进一步

研究。围绕以上两点,现针对姓名称谓在商业广

告、商标使用、网络运用三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讨论 称 谓 关 联 “混 淆”在 其 中 的 形 成 与 适 法

处理。
(一)商业广告中的姓名关联混淆侵权

1.王海案

1996年10月,上诉人王海去往协作公司下

属协和商场一次,未购到假货。1997年1月21
日,协和公司在 《华西都市报》刊登一则宣传商

品优惠活动的广告,在众多广告词中写有 “打假

英雄王海三到协和无功而返”的词句。上诉人王

海认为此则广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姓名权和名誉

权,诉求法院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姓名权、名誉

权损失,并赔礼道歉。被上诉人协和公司辩称其

广告并未贬低王海人格,且全国众多打假者皆称

“王海”,协和公司广告词中涉及的 “王海”乃是

泛指,并不指向本案中的原告王海。该广告词

“打假英雄王海三到协和无功而返”不构成对王

海名誉及姓名侵权。
就姓名侵权得否认定,一审法院认为: “该

公司发布的广告词没有实施干涉王海决定、使

用、依照规定改变姓名的行为。协和公司以自己

的名义对外宣传促销,也无假冒王海姓名的行

为……对于广告词中出现 ‘王海’的姓名,协和

公司的行为欠妥,但广告词中大部分内容均未涉

及王海姓名,不属盗用王海的名义以进行广告促

销活动,而是以王海到协和公司未购到假货来证

明该公司无假货的事实。”因此,协和公司的该

广告词不构成对王海姓名权的侵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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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BGHZ26,349.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7)成民初字第136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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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不服一审判决,诉至四川省高院。二审

法院经审理认为: “协和公司在促销广告中使用

‘打假英雄王海三到协和无功而返’的广告词,
虽然真实地反映了王海未购得假货的事实,但未

征求姓名权人王海的同意,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法》第25条的规定①,其擅自使用王

海姓名的行为侵害了公民以代表其身份,参与各

种民事活动的姓名权,已构成对王海姓名权的侵

害。”故判令被上诉人登报道歉,并赔偿王海损

失费人民币5000元。②

2.高信谭案

在我国台湾地区,与王海案同年发生的 “高
高兴兴谈灵芝案” (以下简称高信谭案)亦有比

较价值。在该案中,原告诉称,被告双鹤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于招揽一般民众加入成为直销商的说

明会中,在被告的广告活动中,有如下表述:
“在这张幻灯片上,各位可能对这位朋友蛮熟悉

的,他就是名嘴高信谭先生。这张幻灯片是在民

国七十六年十一月的时候华视新闻杂志上播出的

这个节目,这里讲的一段话就在这里: ‘国科会

有意大量推广灵芝栽培及研究’”,“这张幻灯片

的人你们认识吧,那是知名节目主持人高信谭先

生。他是一位学者及华视新闻杂志的主持人,他

可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再说他的名字取得有多

好? 高高兴兴地谈。”提及原告之姓名。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认为: “上述录影带中并

无冒用上诉人姓名,亦无不当使用上诉人之姓

名,自无侵害上诉人姓名权可言,另从上诉人所

主张之演讲录影带内容观之,整个演讲内容中仅

有其中一句话提及上诉人之姓名,即研究者赞誉

上诉人为名嘴云云,而 ‘名嘴’一词之使用,就

一般社会观念而言,显系正面之评价,如此之引

用,既非冒用上诉人姓名,更未就上诉人姓名作

不当使用,自难谓被上诉人已侵害上诉人之姓

名权。”
但其高等法院也承认: “上述录影带演讲者

亦自承……又称 ‘这卷带子大家看过吗? 也许新

来的朋友没有看过,没关系,带你来的朋友会

有,先向他借回去看,里面有专家学者。当然,
这卷带子看过了以后,你对灵芝就有进一步认识

了’……演讲者恐客户对该录影带并无兴趣,乃

介绍该录影带系由名嘴高信谭先生所主持以引起

客户对该录影带之兴趣,进而观赏该录影带以达

推销之目的。”③

3.广告非授权使用姓名的严格限制

广告的内容中各表现要素有主次之分,姓名

权人的称谓在广告中对该商品或服务的宣传作用

也要根据实际情形进行判断。正面推介、招揽消

费者的广告形式的称谓利用,可谓 “推荐商业活

动”的关联关系的构建,未获得允许时,姓名权

人自得请求禁止。存在的问题是,在很多场合,
因使用特殊的广告手法,其中并不表明姓名权人

与商品之间的推介关系,却能藉由名人姓名的呈

现,吸引广告接受者的目光。
这方面的事例,美国法上常见的有 “拒绝性

代言” (disclaimerendorsement)。④ 就此情形,
美国实务上认为系对姓名的商业使用,成立对公

开权的侵害。⑤ 其学者认为,若广告可以毫无限

制地使用名人的人格特征,会造成消费者的错误

印象,以为这些名人都同意其人格特征被广告使

用,而且支持这些广告的商品。[14]而在德国的司

法实践中,已将在广告中使用姓名定性为一般

“自由提及姓名”的例外。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赋

予了姓名权人一项对在广告中使用姓名的排他性

决定权,从而扩充了姓名权的权利范围。[15]目前

德国学界的通说见解也认为,当广告导致接受广

告者产生一种姓名权人已同意该姓名的使用的错

误印象时,即构成对姓名权的侵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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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广告法》第25条规定:“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在广告中使用他人名义或者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其书面同

意;使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名义或者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1997)川民终字第170号民事判决书。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1996年重上字第136号判决。
例如,酒商所作广告:“知名美式足球后卫IraIdaho或许是联盟最佳球员,但他从未尝试DoubleD啤酒。你

为什么不?”参见 McCARHTY,§5.4 [A],5 25。又如,“他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但他从未拥有一品脱的

Mansfild (酒名)”。McCARHTY,§5.4 [B],5 31。
参照同类型判决:Carsonv.HeresJohnnyPortableToilets,Inc.,698F.2d831 (6thCir.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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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台湾案件的处理,大陆法院对王海案的

处理较为符合姓名权保护的内涵。该案中商家利

用王海生平 “踊跃打假”的一贯作风与其购物行

为相结合,以达商业宣传效果。对于此种利益受

损,虽不构成 《民法通则》第99条之盗用、冒

用,但属造成 “授权使用”印象, “干涉”姓名

权人自主建立关联关系之举。又 《广告法》第

25条对商业广告予以特别规制,商业广告中未

经授权的姓名使用———无论其为商业代言抑或是

无涉提及———都受到法律上的禁止。
由于我国姓名权具有 “不当使用”防止的内

涵,对此问题无需求助于一般人格权方法上的介

入,结合美国法、德国法的观点,可以认为,在

商业广告中使用他人姓名称谓,即使该使用行为

并不形成直接的商业活动推荐的关联关系,只要

形成 “授权使用”的印象,就属于不当使用权利

人姓名称谓。至于赔偿方面,对广告宣传中的商

业活动并未形成直接推荐的,自然不能要求以代

言使用之费用或剥夺其他商业机会之损失要求赔

偿,应以自 主 决 定 性 精 神 利 益 受 损 请 求 金 钱

赔偿。
(二)商标注册中的姓名关联混淆侵权

商标权人 (注册申请人)运用与姓名称谓相

同或类似的构造方式建立的商标,一方面希望该

商标发挥对其所标示的特定商品或服务对不同消

费群体进行特定性指引的功能,另一方面则希望

消费者受该姓名称谓下特定个体巨大影响力之吸

引,提高其商业活动价值。[17]就此两方面功能来

看,对商品的区分不良所产生的纠纷在于商业领

域内标示的冲突,包括商标之间的冲突以及商标

与企业名称的冲突。只有在第二种功能中,商标

所表达出的与姓名权人具有关联关系失当,造成

消费者的误解,才需要姓名权这一 “在先权利”

予以修正。①

1.基于姓名加工的商标注册侵权

在 “乔丹”商标异议复审案中,商标评审委

员会 (以下简称 “商评委”)认定,运动员迈克

尔·乔丹仅在篮球运动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
“乔丹”为英美普通姓氏,在除篮球运动之外的

其他领域,“乔丹”并不与运动员迈克尔·乔丹

具有唯一对应关系。申请人将被异议商标申请注

册在绳索等商品上不会损害迈克尔·乔丹的姓名

权,进而不会损害相应的商业权利。②

在 “云迪及图”商标争议案中,争议商标的

中文是申请人李云迪的名。商评委裁定认定争议

商标由中文 “云迪”、对应的汉语拼音及钢琴琴

键、半个吉他图形组合构成,与申请人姓名在文

字构成、呼叫、含义等方面相近,争议商标使用

的钢琴等商品与申请人享有一定知名度的钢琴演

奏领域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故争议商标易造成相

关公众误认为争议商标与申请人存在特定关联,
从而对申请人的姓名权造成损害。③

在 “IVERSON及图”等商标异议复审案件

中,商评委认定 “IVERSON”本身为普通美国

姓氏,并非ALLENIVERSON的姓名全称,故

对申请人姓名权的主张,未予支持。此案进入诉

讼程序后,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了被诉裁定。一审

判决认为,ALLENIVERSON对其姓名享有姓

名 权。在 案 证 据 可 以 证 明 NBA 篮 球 明 星

ALLENIVERSON 在中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且通常被称为IVERSON。第三人对IVERSON
与篮球之间的关系应有所认知。与第三人有关的

企业实际生产篮球鞋产品且其企业网站中所作的

宣传 均 在 相 关 程 序 上 指 向 NBA 篮 球 明 星

ALLENIVERSON。故第三人具有不正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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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国2013年修订的 《商标法》第9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

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第32条亦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

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2010]第08314号异议复审裁定书。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2009]第25683号重审第07111号争议裁

定书。按照关于注册商标损害姓名权的一般审理标准,此案可以裁定姓名权理由不成立。但是,考虑到争议商标图样

构成及指定使用商品情况,根据相关公众的一般认知,有可能会将争议商标与申请人联系起来。商评委裁定实际上考

虑了李云迪作为知名人物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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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对ALLENIVERSON姓名权的损害。①

结合上文中关于个人姓名称谓 “相似”而产

生混淆的论述,发现商标与特定姓名权人的关联

关系的成立,要有固定相应的客观标准,比如,
所在国对符号标示的一般社会认知程度、经济发

展规范化阶段、文化习俗传统等。实际上,姓名

的使用方式具有多种形式,如国人对西方人的姓

名较不熟悉,有时姓氏较名字更具有识别作用,
如大卫·贝克汉姆、比尔·克林顿等姓名中,姓

氏往往比名字更为人熟知。[18]虽然在大部分情况

下,需要姓氏和名字结合起来才能准确指向某一

具体的自然人,但由于商标标识中可以附加图形

或其他要素,商标所运用的商品或服务亦可以起

到指向或暗示某一领域特定人士的作用,故仅标

示出姓氏或名字亦存在能与某一自然人联系起来

的情形。如以歌星的姓氏或名字加一麦克风图形、
体育明星的姓氏或名字加一运动动作或运动器材

等,再将其使用在与娱乐、体育相关的商品、服

务上,完全有可能使公众将其与某歌星或体育明

星联系起来。综上,商标整体的识别与姓名完全

一致的识别应作同等考量,即商标整体形成的身

份性指向明确时,此商标利用他人身份进行宣传

的手段,视同直接利用他人姓名而注册商标。
而以他人姓名谐音商品或服务用途,作为商

标注册的情况下 (如 “锅德刚”、“泻停封”、“流
得滑”等),消费者一般不会认为姓名权人对商

标文字构造具有授权性使用,并不会产生错误的

关联关系认识,故难以通过姓名权对其进行异

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若涉及具有较高社会知

名度的公众人物,商标的读音与公众人物的姓名

读音完全一致,相关公众仍会将涉案商标与公众

人物联系在一起,如不进行制止,则可能致使戏

谑、影射他人之风盛行,有违我国所提倡的尊重

道德。例如在 “贝壳汉母BECOHAM”商标争

议案件中,商评委对申请人大卫·贝克汉姆依据

姓名权提出的请求未予支持,但是认为申请人作

为世界知名足球运动员已在中国享有较高声誉和

影响力,申请人姓名中文译名 “大卫·贝克汉

姆”与 “DAVIDBECKHAM”亦已形成较为密

切的指代、对应关系。争议商标与申请人姓氏及

其中文翻译在构成、读者上相近,指定使用在避

孕套等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使用该商标

的上述产品经申请人授权或者存在其他特定联

系,从而对相关公众产生误导,有害于社会主义

市场秩序及社会主义道德风尚。② 对此,应依据

《商标法》第10条第8项中 “其他不良影响”的

条款进行处理。

2.基于重名的商标注册侵权

在 “刘德华”商标争议案中,内地 “刘德

华”于2004年在洗面奶、去污剂、化妆品、洗

发液等商品上申请注册 “刘德华”商标,2007
年该商标获准注册 (后该商标几经转手,由广州

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栢丽公

司)取得)。2009年,亨泰环宇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亨泰公司)提出撤销争议商标注册的申请,
其主要理由包括争议商标侵犯了其旗下著名艺人

刘德华的姓名权以及争议商标的注册具有不良影

响,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

2011年5月,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裁定,
该裁定认定:(1)“刘德华”是争议商标最初的

注册申请人的真实姓名,也是亨泰公司旗下艺人

刘德华的艺名,两人均依法享有姓名权。(2)争

议商标与艺人刘德华姓名相同,后者已具有一定

的社会知名度,其姓名已为公众所熟知,争议商

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与后者所从事的演艺事业及其

商业价值有密切联系,故在实际使用中易使消费

者产生联想,从而产生商品来源的误认,损害了

广大消费者和艺人刘德华的合法权益,具有不良

影响。综上,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 《商标法》第

10条第8项的规定,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撤销。③

金栢丽公司不服裁定,诉至法院并辩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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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2011]第21810号异议复审裁定书、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1384号行政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2010]第17044号商标争议裁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 [2011]第09341号关于第4143917号 “刘德

华”商标争议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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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姓名作为商标使用,哪怕与名人姓名相

同,只要其是将商标交由经营者正常使用,其行

为本身不具有恶意,法律就不应禁止该行为。法

院认为,本案争议商标的原始注册申请人名叫刘

德华,虽然法律规定公民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权

利,但将姓名注册为商标的使用方式已非公民正

当权利行使之必需。《商标法》第10条第8项规

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

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在判断有关标志是

否属于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时,一般应当考

虑该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是否可能对我国政治、
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

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如果有关标志的注册

既损害特定民事权益,又可能对代表社会公共利

益的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产生消极、负面影

响,则可以认定属于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因

此,争议商标已经构成 《商标法》第10条第8
项所述的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

注册和使用。[19]

在现有商标审查中, “不良影响”条款的大

量适用,使私权与公益、主动审查与当事人主张

等范畴之间的界限模糊,有损法条适用的平衡

性。[20]在审理该案时,最高院 《关于审理商标授

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然生效,但

商评委及法院的处理思路仍是立足于 “刘德华”
商标所带来的 “不良影响”而适用 《商标法》第

10条第8项之规定。此种处理立场,应是意识

到姓名权人基于其姓名利用之权能而实现商标利

益的机会平等性,但这种机会平等必须与权利人

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影响力形成充分的协调。上述

案例中所针对的商标如果投入使用,虽有引起消

费者误认其产品来源的隐患,但造成消费者损失

的,更多的是产品本身质量低劣或质价不一,消

费其中名人价值的部分要放到次要位置。即造成

误认的 “不良影响”乃是姓名权人称谓关联混淆

的社会效果之一种,受到主要侵害的,仍是姓名

权人的私人利益。
姓名权作为具体人格权之一,其负载的利益

主要包括负载于人格中、维持身份一致性利益对

姓名商业价值的独占的利益。由此,姓名权的保

护范围是人的 “身份一致性”利益及姓名商业价

值的独占利益,即确保姓名主体对外形成正确的

社会印象,不发生误认,以及独占地利用姓名所

承载的商业价值。[21]因此,判断诉争商标是否侵

犯他人姓名权时必须以该姓名在先具有一定的知

名度或者有明确的指向为前提。特定的姓名标志

与个人形成对应关系,该姓名上所承载的商业利

益也就唯一归属于该姓名权人。
由此我们应当认为,即使有相同姓名情形的

存在,非知名一方注册该姓名的,属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而捏造该商标与知名一方或确切指向之人

存在不实关联关系的,应由被侵权人通过 《民法

通则》第99条及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6
条、第15条、第20条诉求权利回复并赔偿损

失,而违法商标则依据 《商标法》第9条、第32
条诉求撤销。

(三)域名注册中的姓名关联混淆侵权

1.周立波案

2007年10月,一位叫岳彤宇的北京女士注

册了域名 “zhoulibo.com”。2011年5月10日,

zhoulibo.com网站上显示要约出售涉案域名的信

息。2011年9月,周立波以该域名主要部分与

其姓名的汉语拼音完全一致,足以导致用户混淆

为由,向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投诉,要求将争

议的域名转移至其名下。该中心于同年12月作

出裁决,将该争议域名转让给周立波。2011年

12月16日,岳彤宇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本 案 诉 讼。上 海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在

2012年4月27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岳彤宇继

续持有和使用zhoulibo.com 域名的诉讼请求。
之后岳彤宇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9月

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岳彤宇的起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其一,被告周立波对其姓名

“周立波”及其拼音 “zhoulibo”享有禁止他人擅

自使用或禁止他人以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等

经营活动的合法权益。其二,原告岳彤宇对涉案

域名或其主要部分既不享有合法权益,又无注

册、使用涉案域名的正当理由;且原告岳彤宇在

明知涉案域名的主要部分 “zhoulibo”与被告周

立波的姓名 “周立波”相近似,与被告周立波姓

名的拼音 “zhoulibo”相同,已足以使相关公众

产生涉案域名与被告周立波相关联的误认的情况

下,擅自将涉案域名与被告周立波相关联,并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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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10万元的要约高价出售的方式转让涉案

域名,以期获得不正当利益。
故原告岳彤宇注册、使用涉案域名具有明显

恶意,其注册、使用涉案域名的行为属于擅自使

用他人姓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认的不正当竞

争行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5条第3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

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6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

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4条、第5条第1款第3项、第8条的规

定,判决驳回原告岳彤宇的诉讼请求。① 二审法

院支持一审法院的裁判论证,认定上诉人岳彤宇

注册、使用涉案域名的行为属于擅自使用他人姓

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认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

第3项规定的情形。②
对于周立波域名争议一案,根据 《反不正当

竞争司法解释》第6条第2款③的规定,只要具

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名称都

可以受到保护。这也与域名争议专门解决机制中

关于受保护的姓名需满足 “显著性和与商品服务

联系的排他指向性”这些惯例要求十分类似。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以
下简称 《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中对域名注册过

程中受保护的姓名并未作出规定,但学者大多倾

向于参考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以下简称

UDRP)机制下商标权的标准来检验投诉人姓名

能否受到保护。其具体标准主要有两个:首先要

满足显著性,其次要满足引申意义。这两个要件

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显著性通常是通过表

明姓名权人声名卓著、其姓名具有明显特征易被

识别来证明。一般而言,像作家、音乐家、演员

这样的名人的姓名权益更容易获得保护,因为他

们的名字更容易被人知晓,而且他们也有作品或

商品服务向消费者提供,以自己的名字来区别商

品的来源。而引申意义一般是姓名权人通过在商

业活动中使用姓名或者通过使用姓名提供了商品

或服务,因而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排他的指

向性,能够使得消费者将姓名与这种商品和服务

固定 地 联 系 起 来,从 而 具 备 商 标 的 标 识 性

特征。[22]

而对于具体侵权成立满足条件的认定,我国

《域名纠纷司法解释》也在第4条④对 “原告的

权益认定、混淆相似性问题、被告与争议标的关

系等”作出规定,这与我国 《域名争议解决办

法》的规定一致。⑤ 之后在第5条⑥还对被告行

为恶意的认定情形作了相应规定。而且依据 《域
名纠纷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构成不正当竞

—3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1)沪二中民五 (知)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1)沪高民三 (知)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2款规定:“在商品经营中

使用的自然人的姓名,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 (三)项规定的 ‘姓名’。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

公众所知悉的自然人的笔名、艺名等,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 (三)项规定的 ‘姓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人民法

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对符合以下各项条件的,应当认定被告注册、使用域名等行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
(一)原告请求保护的民事权益合法有效。(二)被告域名或其主要部分构成对原告驰名商标的复制、模仿、翻译或音

译;或者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误认。(三)被告对该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

权益,也无注册、使用该域名的正当理由。(四)被告对该域名的注册、使用具有恶意。”
《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第8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当得到支持:(一)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

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二)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

享有合法权益;(三)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被告的

行为被证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恶意: (一)为商业目的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的;
(二)为商业目的注册、使用与原告的注册商标、域名等相同或近似的域名,故意造成与原告提供的产品、服务或者原

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其他在线站点的;(三)曾要约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

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四)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五)具有其他

恶意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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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可以适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
款①的规定。这意味着即使不构成擅自使用他人

姓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认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类型,法院也可以依据公平、诚信原则判断抢注

他人姓名的域名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尽管将抢注他人姓名作为域名的行为可以纳

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模式中加以规制,从而能够较

好地保护具有姓名权益的主体的财产利益,但这

并非意味着适用这一模式没有争议。反不正当竞

争法一般主要规制的是商业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行

为,能否扩大到无竞争关系的他人? 对此问题有

学者尝试作出如下解释:其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范的是整个市场的竞争秩序,不正当竞争行为

的本质特征在于 “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只要域名持有人的抢注行

为符合这个特征,即可以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模

式规制范围。[23]此观点殊值赞同。

2.鲁迅案

当域名持有人对于抢注域名并非出于商业目

的,也并非有明显商业使用及其相关行动,或者

是其对域名的不当使用更多地侵害到相关合法权

益人的人格精神利益等情形时,就无法再选择适

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模式。但我们可以根据 《民法

通则》、《民通意见》和 《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姓

名权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救济。
例如,梁华在2004年注册了 “鲁迅.cn”、

“鲁迅.中国”等以鲁迅命名的6个域名。鲁迅

之子周海婴发现被告用鲁迅的名字抢注多个域

名,并在网上公开叫卖,于是在2009年向北京

市第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起 诉,北 京 第 一 中 院 在

2009年10月判决被告停止使用以 “鲁迅”名字

命名的6个域名,但是驳回原告周海婴关于将这

些域名转移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而北京市高院

在2011年3月对本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将鲁迅的姓名注册为域

名用于商业用途,或将鲁迅域名标价出售,既会

对鲁迅后人包括周海婴造成精神痛苦,同时也会

对中华民族感情造成伤害,属于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3条第 (1)项规定的以违反社会公

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侵害死者姓名。因此,

梁华将争议域名用于商业用途,以及将 “鲁迅.
中国”标价出售的行为,均构成侵权行为,依法

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同

时,法院认定姓名权本身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

随着自然人死亡而消灭,不发生继承的问题。因

此,原告周海婴虽对鲁迅先生的姓名、名誉等享

有精神利益,但却对于鲁迅先生的姓名并无专有

的权利。周海婴要求将争议域名移转到自己名下

的请求,无任何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②

二审法院同样认定周海婴作为鲁迅的近亲属

有权维护基于鲁迅姓名所形成的人格利益。而梁

华将含有 “鲁迅”字样的争议域名用于商业用

途,以及将 “鲁迅.中国”列入 “域名出售或出

租”列表的行为,属于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

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的行为,构成侵

权。而且初审法院依据 《域名司法解释》第8条

的规定判定被告梁华就其前述涉案行为承担相应

的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法律责任,并无

不妥。③

作为死者的继承人,除了对已故继承人的姓

名享有重要的精神利益内容外,还对这一知名姓

名所蕴含的商业价值享有一定的财产利益。即继

承人可以对死者的人格利益中的财产价值在不违

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进行支配和开发。未经

继承人的许可,他人不能对其进行商业性使用。

对于未经死者近亲属允许而对该姓名进行商业化

使用的,死者的近亲属有权予以制止,并有权提

起诉讼,请求赔偿。[24]因此,如若域名持有人对

以 “鲁迅”名字命名的域名未经鲁迅继承人许

可,对其进行了明显的商业使用,继承人可以通

—46—

①

②
③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项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

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9)京一中民初字第4747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1)京高民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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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主张不当得利的方式要求使用人返还其所获得

的不当商业利益或是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20
条的规定主张侵权损害赔偿。

而尽管继承人享有对已故被继承人姓名的各

种精神、财产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被继承

人姓名的域名就当然归属于继承人,因为作为对

系争部分域名享有合法民事权益的范围更多地集

中在对域名的商业性使用及授权和防止对域名的

不当使用等被认定为具有恶意的情形等方面,而

这并不妨碍域名持有人注册以后对域名的各种非

商业性的合理使用情形。因此一审法院不认可原

告要求被告移转系争域名的请求的做法值 得

赞同。

3.正当利益下域名注册与姓名权冲突

域名与姓名权益冲突的实质是域名注册人与

姓名权人以及姓名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

在冲突双方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分均具有一定

民事权益的情形下,此时究竟谁可以享有该域

名? 依据何种标准来判断? 面对这些合法权益冲

突时,法律需要对各种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价或

衡量,以及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
而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一般都只是调整符

合侵权行为和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为的域名争

议纠纷案件,而对于均居合法权益的域名与姓名

权益之间的合法冲突类型,无法纳入 《商标法》
等知识产权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或 《侵权

责任法》的一般规制模式,而且目前我国司法实

务中尚未出现对于此种权利冲突类型的裁判案

例,这就需要我们扩展视线,将目光转向域外,
寻求域外司法实务的相关实例,并合理借鉴域外

实务的有益探索。
(1)“shell.de”域名争议案

德国虽然未就域名与姓名权益冲突的防范与

解决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但是德国的司法机关

却对如何防范与解决域名与姓名权益冲突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联邦

最高法院对ShellAktiengeseuschaftv.Andreas
Shell案的审理与判决。

双方的争议由以被告的姓名注册为 “shell.
de”网址而引起。原告是德国ShellGmbH,是世

界著名的ShellOilCompany(壳牌公司)的子公

司。其母公司是两个字母商标的拥有者。被告是

AndreasShell,其从 “shell.de”的注册者处转让

获得这一域名,并且在 “shell.de”地址下用红色

和黄色两种颜色建立了其企业的主页。原告以该

行为是对其著名商标的侵犯以及对公平交易规则

的违反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地区法院基本上

支持了这些诉讼请求,上诉法院也驳回了被告的

上诉请求。之后被告 AndreasShell针对该判决

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ShellAktiengeseuschaftvAndreasShell”

一案的疑难之处在于虽然原告是 “Shell”这一标

记的名称权人,但由于被告本身也是 “Shell”这

一标记的姓名权人,因而被告对 “Shell”这一标

记的使用基本上不能被认定为无权使用。
对此,联邦最高法院指出, “一方面,如果

姓名权人对姓名的使用会产生与同一姓名的其他

拥有者相混淆的危险或可能,那么姓名权人在使

用其姓名时负有某种私法上的义务,即只能以能

够最大限度地排除该种危险的方式使用。另一方

面,尽管考虑到同一姓名 (名称)的多个权利人

都主张其享有将该姓名 (名称)注册为域名的权

利时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数量巨大,运用简单而又

公平的先注册原则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类问题,
然而,由于在这个案件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在

不同程度上都很重要,以至于不能适用先注册原

则,相反,有必要在同一姓名的不同拥有者的利

益之间进行平衡”。
所以尽管被告AndreasShell根据先注册原则

取得域名 “shell.de”,但联邦法院认为不能因此而

排斥原告将其企业名称注册为域名的权利,并且

被告的域名注册行为可能会造成与原告相混淆或

误导公众进而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基于这样的

考虑,它支持了上诉法院关于要求被告在其域名

中加上一个区别性的标识这一项判决内容。[25]

(2) “krupp.de”域 名 争 议 案 和 德 国

Paderborn地方法院的类似案件

德国曾经有人以自己的姓名登记为企业的名

称提供线上服务,并以其中的姓氏部分 (Krupp)
登记取得网域名称 “krupp.de”,而原告为一历史

—56—



 专论 财经法学 2015年第4期 

悠久且极为著名的钢铁、机械制造企业,Krupp
不仅为企业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原告亦以之

取得商标注册,原告认为被告以相同名称取得网

域名称,侵害了其姓名权,因而要求被告将该网

域名称移转让与给原告。
地方法院判决被告应将该网域名称移转让与

给原告,Hamm高等法院原则上亦肯定之,认

为被告登记的网域名称侵害了原告的姓名权。因

原告为著名企业,不仅应避免混淆的危险,而且

应保护其避免被淡化,是以其应享有禁止其他企

业使用相同名称的权利;虽然被告有相同的姓氏

与企业名称,然而尚不足以使其得以选择以此为

网域名称,原告基于其长久以来的使用与广泛的

知名度,其姓名权应该较被告的姓名权享有较高

的优先性,不能仅因被告登记网域名称在先,就

丧失取得以krupp为网域名称的地位。此外,高

等法院认为姓名权只是赋予权利人排除侵害与请

求不作为的权利,加害人并无义务协调原告使其

取得一定的法律地位,因此认为原告仅得请求被

告不得继续使用该网域名称,而不得请求被告移

转该网域名称给原告。
在1999年9月德国Paderborn地方法院所

处理的另外一个案件中,被告以其姓氏取得网域

名称的登记,而原告则为某一地区的著名汽车

商,其亦系使用自己的姓氏作为企业名称,并使

用于信笺、广告等,其欲扩大自己的营业,以该

名称申请网域名称时发现被告已经先取得登记,
原告乃诉请被告放弃该网域名称。结果法院判决

原告败诉。其理由认为:如果双方都有使用该名

称的正当利益,则先取得登记者原则上并无放弃

的义务,除非原告为具有知名度的企业,而且必

须是全德国知名的企业,始得享有请求被告放弃

该网域名称的权利。因为网路管理组织所登记的

网域名称具有全国性的效力,因此必须是具有全

国知名度的企业,始能就网域名称的使用享有优

越的受保护地位。而原告只是地区性的汽车商,
因此其并不享有此地位。

由上述案例可知,联邦最高法院始终牢牢把

握住了如何平衡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利益这一核心

问题。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解决方案一方面并未

完全否定被告作为姓名权人享有使用其姓名的权

利,另一方面也对该域名注册可能产生与作为名

称权人的原告相混淆、误导公众进而侵犯原告的

合法利益的不利影响进行了限制,较为有力地保

护了原告的合法利益。
在对域名中的姓名符号均享有合法权益的域

名权益人与姓名权人等其他合法权益主体相冲突

的情形下,由于先登记取得域名者有使用该域名

的正当利益,其并不构成对其他拥有相同姓名或

名称者的姓名权的侵害,因此原则上他人并不能

要求其放弃系争域名。但是域名持有人在此种情

况下也负有一定的法律义务,不仅不能基于域名

网站作不恰当的商业利用,而且要对其域名网页

添加合理的技术、标识等,以达到在一般社会公

众看来与知名个人、企业直接相关的商品、服务

明显区分的效果。
而且在有限严苛的例外情形下,亦即一方为

具有高知名度的企业,基于该企业在社会上的高

知名度 (基本上限于在全国层面的影响力),一

般网路使用者及社会大众容易误认为使用该网域

名称即为该知名企业,而引起混淆误认,可例外

容许该著名企业就其姓名或名称享有较为优越的

地位,取得网域名称的使用权。①

(3)我国裁判尺度上的把握

①在涉及域名与姓名称谓的纠纷中,在先合

法权益应当受到优先保护,但其只有在受到或可

能受到实质损害时才能够对抗在后合法权益,即

只有在域名注册人将自己或与姓名相近似的字符

注册为域名的行为给他人的在先合法权益———姓

名权、商标权、企业名称权等造成了或可能造成

实质损害时,才能够对注册人的域名权益作出限

制乃至撤销。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还应当结合在先存在

的以同一姓名作为商标或企业名称的知名程度和

影响力来认定该种域名注册行为是否对在先合法

权益造成或可能造成实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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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于拥有同一姓名的多个自然人中的某人

先将该姓名申请注册为域名却遭到其他姓名权人

异议的情形,则应该优先保护较为重要的合法权

益。如果姓名权人对姓名的使用会产生与同一姓

名的其他拥有者相混淆的危险或可能,那么姓名

权人在使用其姓名时负有某种私法上的义务,即

只能以能够最大限度地排除该种危险的方式使用。
对于注册人虽为善意但在客观上产生了与拥

有同一姓名的名人或公众人物的实质性误导或混

淆的危险,则可以要求在域名的具有标识性部分

增加一个具有区别性的字符,以与拥有同一姓名

的名人或公众人物 “保持距离”;对于注册人具

有恶意的域名注册,如为了利用拥有同一姓名的

名人或公众人物的知名度或影响力来增加网站的

访问量而进行注册并产生了实质性的误导或存在

混淆的危险,则可以直接撤销该域名等。

③对于自然人以自己的姓名注册为域名,与

此同时,拥有同一姓名的其他自然人以该姓名作

为商标申请注册或作为企业名称申请登记,并且

同时获准而引发的冲突,由于这三种情形都属于

其他姓名权人对姓名的合法使用,因而不存在谁

对谁的在先权利的侵犯问题,而只是该相同的客

体———姓名上承载的权利或利益的根据或权源不

同,应当结合对姓名权人的主观方面和注册、登

记行为的客观结果的具体考察来协调冲突。①

即如同上述情形一样,要区分其他注册登记

人善意且客观上无混淆的危险、主观善意但客观

上却产生混淆相似的效果和主观恶意三种情形加

以探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域名权益本

身在我国民事权益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和域名财产

价值与其他商业标识权益财产价值相对而言的

“低位”,对于其他合法权益人的登记注册行为的

认定将更加宽松,对域名权益人的利益倾斜将更

加不明显等。

四、结论

基于上文关于姓名指代个人与姓名和商业活

动、域名构建的关联性使用的分析,应认为:
(1)个人的其他文字、数字性身份信息,如

身份证、驾驶证、移动电话号码在被他人假冒使

用时,并不能将其孤立起来视作侵害身份信息。
这些身份信息并非作为一般日常身份交流而加以

利用,且利用场合需结合姓名,故并无必要在姓

名权条款中对此类信息单独予以规定保护。
(2)无论是与他人重名还是姓名相似,都具

有正常使用自身姓名以表彰自身活动的合法内

涵。唯通过仿冒其他身份特征的手段,有识别混

淆的危险时,才应认为仿冒者有 《民法通则》第

99条中的 “假冒”姓名侵权行为,而不应过度关

注其本来姓名或加以改造的假名。即 “相似”姓

名下的假冒混淆并没有法律上规定的必要,因为

姓名称谓 “相似”只是假冒姓名侵权中的一种进

入路径,混淆危害才是确定侵权发生的核心标准。
(3)作品中人物与现实人物姓名相同的,若

为纪实性或传记性作品,非有姓名权人授权的,
属 《民法通则》第99条 “盗用”他人姓名,自

无疑义。若虚构作品中出现与现实人物姓名一致

或类似,造成读者对现实人物经历、品行的歪曲

理解,虽不会导致姓名权人身份、行为混淆,但

常有损于姓名权人的名誉、隐私等人格权益,自

应由相对应的名誉权、隐私权进行保护。
(4)在广告中非经授权使用他人姓名的,根

据我国 《广告法》第25条的规定,自应禁止,但

并不区分是否对该商业活动具有推介作用。故法

院在判断广告中姓名权人的利益损失时,应区分

姓名权人商业价值利用损失与自主决定性精神利

益损失。
(5)商标与姓名权人是否具有特定联系,需

要进行综合考量。对于对姓名文字进行改造的商

标注册行为,如果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可以

判断与特定人物存在联系,应认定存在侵害他人

在先姓名权利,属违反 《商标法》第9条、第32
条。但纯属谐音他人姓名的商标,应属不当使用

他人姓名;而重名人士之中对该姓名的商标注

册,属侵害知名人士或该商标可特定对应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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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权利,盗取他人身份一致性利益下对姓名商

业价值独占的利益。

(6)抢注他人姓名作为域名的,在抢注行为

有损于其他市场经营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

会秩序时,可通过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

1款予以规制;非出于商业目的而更多侵害姓名

权人人格精神利益的抢注行为,则可通过 《民法

通则》、《侵权责任法》中姓名权有关条款对姓名

权人的人格利益进行救济。而注册人与他人重名

而申请注册的,则优先保护较为重要的合法权

益。域名注册中注册人均具有一定民事权益时,

在先合法权益应受到优先保护,除非其对在后合

法权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拥有同一姓名的数人同

时申请商标、企业名称与域名注册时,应结合对

姓名权人的主观方面和注册、登记行为的客观结

果来进行冲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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